人事处关于做好“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工作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根据省教育厅和省人才办有关文件精神的要求，现就省“333二期工程”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和“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选拔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做好省“333二期工程”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和调整工作
    （一）考核对象。本次考核的对象为省委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的三批省“333二期工程”培养对象。凡调离本省或不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辞去公职、被取消培养资格、去世以及考核期间公派出国（归国后补充考核）的不再进行考核。管理期内调动的培养对象，按现单位隶属关系进行考核。
    （二）考核内容。主要考核培养对象在管理期内的政治思想表现、工作业绩和工作目标的完成情况（对照双向目标责任书考核）。
    （三）考核等级与标准。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优秀等级的评价标准是：政治素质优良，工作业绩突出，圆满完成双向目标责任书中的个人工作目标。第二、三层次优秀等级的培养对象应分别达到《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选拔办法》规定的第一、二层次的选拔条件。 
    （四）考核组织。学校负责组织培养对象填写《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表》，审核填写内容，出具学校考核意见并加盖学校公章后报省教育厅。第一、二层次培养对象，由教育厅汇总考核表后集中送省人才办考核。第三层次培养对象由教育厅负责组织考核。
    （五）考核方法与步骤
    1．培养对象认真填写《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表》，总结管理期内（从入选到2006年8月）政治思想、工作业绩以及个人工作目标和“333工程”资助项目的完成情况，报学校人事处。

2．学校对培养对象填写的《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表》进行审查，作出书面鉴定，上报省教育厅。
3．教育厅成立专家考核小组，根据考核表，对第三层次培养对象在管理期内的学习、科研和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评议，提出考核调整意见。第一、二层次培养对象期满考核表由教育厅汇总后，连同经教育厅考核获得优秀等级的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期满考核表一起报省人才办。
    4．省人才办组织专家对第一、二层次及经教育厅考核为优秀的第三层次培养对象进行考核评审，并将考核结果提交省“333工程”专家委员会进行审议，审议结果报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六)考核后的调整
    根据《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选拔办法》规定的年龄要求，第一、二、三层次的培养对象，应分别为1951年1月1日、1956年1月1日，1961年1月1日以后出生。不符合相应层次年龄要求的培养对象，自然退出培养管理范围。符合年龄要求的“333二期工程”培养对象，根据考核结果作如下调整：
    1．考核优秀或合格的第一层次培养对象，进入“333二期工程”第一层次继续培养。
2．考核为优秀的第二、三层次培养对象，可直接作为候选人，参加“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高一层次培养对象评审。
3．考核合格的第二、三层次培养对象，作为“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同一层次培养对象人选，参加选拔。
4．考核不合格的培养对象，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批准，不再列入培养范围，也不参加“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的选拔。
二、做好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选拔工作
    （一）选拔对象
    根据《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选拔办法》（苏人才〔2006〕3号），此次选拔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各校新推荐人员、“333二期工程”培养管理期满考核合格并符合“333高层次人才工程”选拔条件的培养对象。第二层次选拔对象含“333二期工程”第二层次考核合格、第三层次考核优秀人员；第三层次含“333二期工程”第三层次考核合格人员。
    （二）选拔程序
    1．申请人认真填写《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申请书》，经2名同行专家推荐，由学校签署意见后报教育厅师资处。 “333二期工程”培养对象，不再填写申请书，由教育厅根据学校上报的期满考核表，经评审后确定是否列入相应层次培养对象上报省人才办。
    2．第一、二层次人选的申请书，由教育厅收齐后报省人才办。第三层次培养对象，由教育厅组织专家评选（与“333二期工程”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工作结合进行），并根据评审结果，填写《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推荐人选汇总表》，报送省人才办审核。
    3．省人才办对第三层次培养对象人选进行审核，并组织专家对第一、二层次培养对象人选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经省“333工程”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报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三、做好我校的相关考核和选拔工作
1.我校自2002年以来共有13人进入二期工程三个批次的培养。分别是：
	年度
	入选对象名单
	层次
	备注

	2002年
	严道南、赵国平、蔡宝昌（首批）
	二层次
	

	
	狄留庆、卞慧敏、仇裕丰、薛益明（首批）
	三层次
	

	2003年
	陈建伟（第二批）
	二层次
	200301-200512

	
	彭国平、周学平、王明艳（第二批）

陆茵、吴启南（第三批）
	三层次
	200301-200512

200310-200609


请以上符合考核条件的“333二期工程”各层次培养对象认真填写管理期满考核表一式四份、附件材料一份。
2.请各单位按照《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选拔办法》的规定和条件严格把握审核新推荐各层次人选，在本单位范围内认真传达有关文件精神，并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公开选拔。
第一层次人选各单位限报1人，最终学校选拔上报1人，无具备相应条件人选的可不推荐。第二、三层次人选不限，据实选拔，根据统筹高层次人才建设的精神，同等条件下已获得省“六大人才高峰”、“青蓝工程”项目资助的人选优先报送。
为保证推荐人选的质量，对各单位上报的各层次人选，学校将组织评审小组对照有关标准严格审核，对不符合相应条件的人选将不予以推荐或降低一个层次推荐。
 3．考核、选拔材料的填报要认真、细致、规范、完整，并采用打印方式填写，获奖情况应填写完整的获奖项目名称及授奖单位名称并提供原件备查。各层次培养对象申请书一式四份、附件材料一份。考核表（申请书）与附件材料分开装订成册，一人一袋。为便于考核、选拔工作的开展，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省人才办的有关文件，“江苏省‘333’工程”培养对象管理期满考核表”、“江苏省‘333二期工程’第一（二、三）层次培养对象考核汇总表”、“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推荐材料袋封面和申请书”等材料均可以从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网站（http://www.jszzb.gov.cn）人才工作栏目的“333工程”中下载。
4、上述材料须于9月22日前送至人事处205室，联系人：殷忠勇；联系电话：85811055。
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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